
A07身边2015年5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陈朋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 <<<<

本报记者 刘志浩

“现在是法治建设的最好

时机”

“可以说现在是中国百年以来法治建
设的最好时机。”王振民认为，依法治国离
不开国家的团结统一，更离不开一个权威
的坚强主体。在中国，这个主体只能是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

从国外经验看，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
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以
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的国家英国为例，自
800多年前通过《大宪章》后，尽管历经曲
折，英国却一步步实现了法治政府的目
标，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其王室强有力的领
导。

“没人说国王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障
碍，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王振民解释，因为法治的确立需要借助于
权威。

反观中国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国
门被迫打开，清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各
种起义、暴动、割据混战轮次到来，中国的
内忧外患不断，一度面临亡国灭种危机，
法治更是无从谈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
立，又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建立，才为法
治建设创造了前提。

“法治不是人的本性，人治才是，搞法
治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精密的组织协调才
能完成。”王振民说，在决定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是否走向法治的关键时间节点，它
的执政团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每个人都不应置身事外”

王振民坦言，过去，我们的政府没有
建立法治思维，“按理说，修改后的《行政
诉讼法》应该对政府工作影响非常大，但
没几个书记理会，他们宁可花时间去研究

中央和省市的文件，因为这可能影响到自
己的政绩。”

“过去有一个提法，叫‘文件治国’，甚
至‘社论治国’，这都与法治思维相悖。”王
振民说，之前曾出现过最高法连一些村级
的红头文件都“管不了”的情况，“全国人
大管不了一个村委会，这说明了很大的问
题。”

王振民认为，执政党要带领人民依法

治国，首先自己要带头遵守，“文件不能随
便发，特别是跟法律冲突的文件是不能发
的。”

他认为，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还是
“文件治国”和法律治国并行。不过，党的
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转化为法律，是个很好的信号。

“不仅要有政府的推动，我们每个人
都不应置身事外。”王振民说，依法治国需

要全民达成共识，对于普通人来说，参与
到这个进程中不是多么“高大上”的事：

“比如遇到纠纷，能不能首先考虑走法律
途径，而不是先托关系？”

“政府就要老老实实执行

法律”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现在的
中国立法、司法和执法状况已经有了很大
改善，但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很多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排队，
有的排了20多年、10多年，一直在那儿排
着。”以《民法典》为例，王振民说，新中国
成立初废除了国民党制定的《六法全书》，
至今66年也没制定出一部《民法典》，“这
不能不说是遗憾。”

至于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王振民认
为，部分“太粗糙”：“一部分法律回避矛
盾，回避焦点，对照西方动辄成百上千条
条款的法律，我们的很多法律只有几十
条，数量、质量都不够，难以适应实际需
要。”

针对执法，王振民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行政机关唯一的行政方式就是依法
行政，即老老实实地执行人大通过的法
律。”现在行政机关都在做权力清单，“权
力清单从哪儿来？法律授予的，所以你不
能行使法律没让你行使的权力。”

针对司法，王振民认为，很多规则的
形成最终通过法院的每一个个案来确定，
因为立法不可能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系
统、每一个细胞，
从某种意义上说，

“法治是打官司打
出来的。”

本期大讲坛
在山东大学举行，
由山东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李忠夏
主持。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

法法治治社社会会必必须须摒摒弃弃““文文件件治治国国””
9日上午，在第96期齐鲁大讲坛上，清华

大学法学院院长、知名法学家王振民在谈到
中国法治路径选择的问题时指出，现在是中
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好时机。建设法治国
家，消除人治恶习，就要去除“文件治国”思
想，明确行政机关唯一的行政方式就是依法
行政，即老老实实执行国家的法律。

讲座结束后，听众纷纷上前围住王振民教授进一步交流。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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